
泉州一中 2022年秋季至 2023年春季义务教育阶段课后延

时服务给家长的告知书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

育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方案》及《泉

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市属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课后服务性收费标准和有关事项的通知》文件精神，积极推进全市义务教育

阶段课后服务工作，规范课后服务费管理，现将 2022 年秋季学期及 2023 年春

季学期开展课后服务时间及课时统计、收费标准、收费范围、预收费用等公示

如下： 

一、服务时间及课时统计 

我校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开展义务教育基础托管课后

服务工作，实际开展课时与天数统计见下表： 

年段 项目 

每天

开展

课时

数 

实际开展天

数 

本学期实

际开展课

时总数 

年段实际

总学时小

计 

预收费用 

学府初一 

作业辅导                    

（17：10-17：55）秋冬              

（17：20-18：05）春夏 

1 71 71 

213 383.4 

作业辅导           

（19：00-21：00） 
2 71 142 



学府初二 

作业辅导            

（17：10-17：55）秋冬    

（17：20-18：05）春夏 

1 71 71 

213 383.4 

作业辅导             

（19：00-21：00） 
2 71 142 

学府初三 

作业辅导             

（17：10-17：55）秋冬   

（17：20-18：05）春夏 

1 83 83 

249 448.2 

作业辅导              

（19：00-21：30） 
2 83 166 

东海初一 

午托                 

（12：50-14：20） 
1 73 73 

286 514.8 

作业辅导             

（17：10-17：55）秋冬    

（17：20-18：05）春夏 

1 71 71 

作业辅导            

（19：00-21：00） 
2 71 142 

东海初二 

午托               

（12：50-14：20） 
1 73 73 

286 514.8 
作业辅导           

（17：10-17：55）秋冬     

（17：20-18：05）春夏 

1 71 71 



作业辅导             

（19：00-21：00） 
2 71 142 

东海初三 

午托               

（12：50-14：20） 
1 83 83 

332 597.6 

作业辅导           

（17：10-17：55）秋冬  

（17：20-18：05）春夏 

1 83 83 

作业辅导           

（19：00-21：30） 
2 83 166 

我校自 2023 年 2 月 6 日至 2023 年 7 月 1 日开展义务教育基础托管课后服

务工作，预计开展课时与天数统计见下表： 

2023年春季义务教育课后延时预计课时统计  

年段 项目 

每天

预计

开展

课时

数 

预计开展天

数 

本学期预

计开展课

时总数 

年段预计总

学时小计 
预计费用 

学府初一 

作业辅导                    

（17：10-17：55）秋冬              

（17：20-18：05）春夏 

1 90 90 

264 475.2 

作业辅导                     

（19：00-21：00） 
2 87 174 

学府初二 

作业辅导                    

（17：10-17：55）秋冬              

（17：20-18：05）春夏 

1 90 90 

264 475.2 

作业辅导             

（19：00-21：00） 
2 87 174 

学府初三 

作业辅导             

（17：10-17：55）秋冬   

（17：20-18：05）春夏 

1 100 100 296 532.8 



作业辅导              

（19：00-21：30） 
2 98 196 

东海初一 

午托                 

（12：50-14：20） 
1 90 90 

354 637.2 

作业辅导             

（17：10-17：55）秋冬    

（17：20-18：05）春夏 

1 90 90 

作业辅导             

（19：00-21：00） 
2 87 174 

东海初二 

午托                            

（12：50-14：20） 
1 90 90 

354 637.2 
作业辅导                    

（17：10-17：55）秋冬     

（17：20-18：05）春夏 

1 90 90 

作业辅导             

（19：00-21：00） 
2 87 174 

东海初三 

午托                 

（12：50-14：20） 
1 100 100 

396 712.8 

作业辅导                                  

（17：10-17：55）秋冬  

（17：20-18：05）春夏 

1 100 100 

作业辅导                       

（19：00-21：30） 
2 98 196 

 

二、收费标准 

根据《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做好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费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泉教财【2022】24 号）规

定：课后服务经费采取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为学

校开展课后服务提供经费支持。 

根据《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市属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性收费标准和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在学习日的上午、下午正常放学后提供课后服务以及晚餐后开设晚自习的，



其课后服务费标准 1.8元/生·课时，原则上初一、初二每日计费课时不超过 4课

时，初三每日计费课时不超过 5 课时；课后服务扩大到周末和节假日对有需求

的学生进行兴趣特长培养的，收费标准为 4元/生·课时，课后服务时间原则上为

2课时/半天。 

原建档立卡学生、低保家庭（含特困人员）学生、孤儿或残疾学生、烈士

子女或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定，法定监护人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

子女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经我校政教处核定，可直接减免。 

三、收费范围 

2022 年 9 月 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3 年 2 月 6 日至 2023 年 7 月 1

日期间参加我校课后服务的全体学生。 

四、基本原则 

自愿、有偿原则。课后服务主要面向确有需求的家庭和学生，学生是否参

加课后服务，由学生和家长自愿选择，具体收费项目以学生和家长选择为准。 

五、其他说明 

学生具体课时核算由家长于至道智慧校园管理平台-德育管理-住宿/走读课


